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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省硅钙板天花吊顶施工承包协议 

发包方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 

承包方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 

甲方承建的工程室内硅钙板天花吊顶单项工程，于      年   月   日由

甲方发包给乙方，采用包工包料方式进行施工。为了明确工程内容及双方责任，

本着互相协助及分工负责等原则，根据本工程的具体情况，特商定如下条款，共

同遵守执行： 

一、工程内容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。 

二、承包单价 

根据施工图纸，按实际吊顶面积计算。包工包料：硅钙板吊顶每平方米   

      元整；石膏线条每米         整。 

三、双方责任 

1、甲方责任： 

（1）提供乙方进场人员的生活住宿条件，施工用电。 

（2）提供乙方进场施工的垂直运输；消防、强弱电等专业的协调配合。 

（3）负责工地现场的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、工程进度及各项规章制度的指

挥、监督、实施与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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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乙方责任： 

（1）严格按照施工图纸与设计变更通知要求施工，提供的各种材料必须与

经工程管理站认定的样板一致，进场材料需经项目部验收后方可使用。尊重和服

从建设、监理单位及甲方管理人员的监督与指挥。 

（2）严格本班组自身的安全生产教育。遵守执行经理部制订的各项制度，

提高工人的安全生产意识，保证不违反安全操作规程，避免发生安全事故。 

（3）绝对服从甲方的工程进度安排。班组长必须在操作作业现场，未经经

理同意，不准离开工地。保证足够的施工力量，负责组织工人进退场，其费用由

乙方负责。 

（4）爱惜甲方的一切机械设备，违章操作致使机械设备损坏的，其维修费

用及由此而引起的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。 

四、工程质量及验收标准 

工程质量必须达到国家现行施工及验收规范以及建设、监理单位和甲方的要

求。如果由于设计和管理指挥原因造成损失，所有经济全部由甲方负责；由于操

作者盲目蛮干、图进度、不按规范规定操作所造成的返工，其返工费用由乙方负

责。 

五、工期 

根据甲方提出的工期要求，按期或提前完成所有本项目的施工任务。 

六、付款方法 

乙方进场后五天内，甲方拨付 50%的进度款，工程完工后，甲方拨付至 80%

的款项。待工程验收合格后，十天内结算并付清所有工程款。 

七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协商解决。 

八、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方执三份、乙方执一份，均具有同等效力，并自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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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之日起生效，至合同期完付清所有承包工程款时失效。 

发包方(甲方)： 承包方(乙方)： 

代表： 代表： 

签约时间： 签约时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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